
國立臺南⼤學補助計畫配合款作業流程

計畫執⾏期滿後3個⽉內，將成果報
告電⼦檔送交研究發展處 

申請流程

每年9⽉公告徵求

填表向研發處提出統籌配合款申請 
 

召開審議
委員會(10⽉)

 

依核定補助⾦額 將經費授權予申請
單位/申請⼈

退回申請⼈

不通過

填寫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經費申請表(附件)
並檢附資料: 
1.核定公文
2.核定計畫書(含經費核定表)

研發處

籌組審議委員
 

⾏政程序核准

⾏政程序核准

依本校經費動⽀申請
程序辦理核銷

通過

申請單位/計畫申請⼈ 

研發處
退回申請⼈

不通過

  ⾏政簽核流程：

    整合型研究計畫       教學型計畫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型研究計畫

系所、學院 / ⾏政單位主管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

 
 

研發處
 

主計室 
 

校⻑

獲政府機關核定執⾏之教學型計畫/教學型研究
計畫/整合型或跨領域研究計畫者

申請單位/計畫申請⼈ 

研發處

通過

研發處

應於所發表之相關論文感謝詞中載明曾
受本校統籌配合款補助之事實

申請單位/計畫申請⼈

結案

通過


